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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公司于2020年7月6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会议选举王今

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附后），将与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

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股东代表监事任期一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监事任职资格和条件。

近两年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由单一

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王今金，男，1984年出生，剑桥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12年11月

毕业于剑桥大学，2012年12月至2017年1月， 任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研发部科学家，2017年2月至

今，任深圳光启超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业务管理部科学家，现任本公司监事。

王今金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有公司股东新余超研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

人新余印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17.51%的合伙份额，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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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集人：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7月6日（星期一）下午14: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7月6日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一道9号软件大厦三层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赵治亚先生

6、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同时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49名，代表公司1,163,965,429股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0226%。其中：（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6人，代表公司996,205,187股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6.2365%，其中中小股东共4名，代表公司3,532,200股股份；（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的股东共43人，代表公司167,760,242股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62%，其中中小股东共

43名，代表公司167,760,242股股份。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1,162,844,0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7%；反对1,

121,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0,171,0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3454%；反对1,121,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6546%；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1,162,844,0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7%；反对1,

118,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1%；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0,171,0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3454%；反对1,118,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6527%；弃权3,

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9%。

3、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1,162,844,0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7%；反对1,

121,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0,171,0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3454%；反对1,121,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6546%；弃权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1,159,288,6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82%；反对4,

673,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15%；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6,615,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2697%；反对4,673,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7284%；弃权3,

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9%。

5、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162,687,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02%；反对1,

274,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5%；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0,014,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2539%；反对1,274,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7441%；弃权3,

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9%。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162,844,0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7%；反对1,

118,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1%；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0,171,0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3454%；反对1,118,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6527%；弃权3,

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9%。

7、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1,162,743,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0%；反对1,

129,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0%；弃权9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0,070,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2866%；反对1,129,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6593%；弃权92,

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541%。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162,842,5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5%；反对1,

118,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1%；弃权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0,169,5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3445%；反对1,118,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6527%；弃权4,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28%。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159,345,1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31%；反对4,

617,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67%；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6,672,12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7.3027%；反对4,617,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2.6954%；弃权3,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19%。

10、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162,743,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50%；反对1,

218,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7%；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0,070,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2866%； 反对1,218,6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7114%； 弃权3,

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19%。

11、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1）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刘若鹏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1,162,342,8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9,669,8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0527%。

（2）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赵治亚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1,162,217,7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9,544,7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8.9797%。

（3）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洋洋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1,162,328,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655,7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0445%。

（4）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栾琳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1,165,144,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10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2,471,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6883%。

（5）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季春霖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1,162,436,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9,763,0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1072%。

（6）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俞明俏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1,162,543,3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69,870,3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1698%。

12、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1）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莎琳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1,162,432,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759,3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1050%。

（2）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姚远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1,163,978,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1,305,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75%。

（3）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韩建春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1,162,432,2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759,2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1049%。

13、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监事会候选人提名的议案》

（1）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张铮铮先生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1,162,432,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69,759,18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1049%。

（2）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李冀女士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1,163,016,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0,343,7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446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浩、栾恺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合法、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虽然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全体监事未出席或列席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监事未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计票和监票，但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上述事项不影响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广发睿享稳健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展直销柜台赎回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需求，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2020年7

月7日起针对广发睿享稳健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在直销柜台开展赎回费

率优惠活动，具体安排如下：

一、 适用基金

广发睿享稳健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7251）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在活动期间，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办理上述基金赎回（包含转换转出）业务的投资者。

三、优惠活动期限

自2020年7月7日起，至2020年7月31日（含）止。

四、费率优惠情况

优惠活动期间，凡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赎回（包含转换转出）上述基金的投资者，在赎回（包含转

换转出）时，赎回费享有如下优惠：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柜台赎回（包含转换转出）本基金时，根据《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中相关约定，将收取归入基金财产部分的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以外的部分将免予收取。 具体赎回费

率请参见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五、重要提示

1、本公告涉及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相关规

则及流程以本公司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2、如有疑问，投资者可以致电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95105828或020-83936999）、登录本公

司网站（www.gffunds.com.cn）获取相关信息。

3、风险提示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旗下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投资有风险，本公司管理的其它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

的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

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7日

证券代码：

002947

证券简称：恒铭达 公告编号：

2020-052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7月6日（星期一）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7月6日上午9:15至9:25,9:

30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7

月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石牌塔基路1568号公司1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会议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荆世平先生

6.�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项目 股东类型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数量

（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

%

）

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

8 66,273,386 54.5406%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股东

5 6,269,329 5.1594%

合计

13 72,542,715 59.7000%

中小股东

（

除公司董事

、

监

事

、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合计 持 有 公 司

5%

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

）

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

4 6,512,134 5.359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股东

5 6,269,329 5.1594%

合计

9 12,781,463 10.5187%

（三）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员出席或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如

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版）及其摘要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数

（

股

）

6,512,134 0 0

网络投票数

（

股

）

6,260,729 8,600 0

合计

12,772,863 8,60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99.9327% 0.0673%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

（

股

）

12,772,863 8,60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

）

99.9327% 0.0673%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

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股东荆世平持股数量46,400,000股、 夏琛持股数量6,153,846

股、荆京平持股数量5,594,406股、荆江持股数量1,613,000股，为本次激励对象之关联方，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数

（

股

）

6,512,134 0 0

网络投票数

（

股

）

6,260,729 8,600 0

合计

12,772,863 8,60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99.9327% 0.0673%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

（

股

）

12,772,863 8,60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

）

99.9327% 0.0673%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

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股东荆世平持股数量46,400,000股、 夏琛持股数量6,153,846

股、荆京平持股数量5,594,406股、荆江持股数量1,613,000股，为本次激励对象之关联方，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现场投票数

（

股

）

6,512,134 0 0

网络投票数

（

股

）

6,260,729 8,600 0

合计

12,772,863 8,600 0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99.9327% 0.0673%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投票数

（

股

）

12,772,863 8,600 0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

%

）

99.9327% 0.0673%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

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股东荆世平持股数量46,400,000股、 夏琛持股数量6,153,846

股、荆京平持股数量5,594,406股、荆江持股数量1,613,000股，为本次激励对象之关联方，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出席律师：车千里，田雅雄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6日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部分

销售机构为泓德瑞兴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0年6月22日发布的《泓德瑞兴三年持有

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和《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泓德瑞兴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泓德瑞兴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

代码：009264）自2020年7月9日至2020年7月17日通过基金销售机构公开发售。

根据本公司与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述机构” ）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20年7月9日起，投资者可在上述机构办理本基金的认购等业

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1）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xcsc.com

客服电话：95351

（2）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tfzq.com

客服电话：95391� /� 400-800-5000

（3）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www.foundersc.com

客服电话：95571

（4）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www.hongdefund.com

客服电话：4009-100-888

风险提示：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

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投资有风险，基金管理人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关注基金特有风险，如实填写或更新个

人信息并核对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

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特此公告。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股票简称：会稽山 股票代码：

601579

公告编号：临

2020-028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所持公司

股份解除部分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7月6日，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下发的《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 (2020司冻

0703-02�号)及其附件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向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2020〉浙

执2号之二)，获悉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宁波信达风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达风

盛” ）所持公司30,000,000股股份被解除轮候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司法冻结的股份原冻结情况

2019年2月26日， 信达风盛所持公司股份30,000,000股被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轮候

冻结，占其所持公司股份100%，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03%。 轮候冻结期限为三年，从2019年2月26

日至2021年2月25日。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2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公告（临2019-012）

二、本次股份解除冻结情况

2020年7月3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向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了《协助执行通知书》(〈2020〉浙执

2号之二)，对原冻结通知书案号（2019）浙02民初284号、保全案号（2019）浙02执保64号信达风盛所

持公司股份轮候冻结进行了解除，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信达风盛

本次解质

（

解冻

）

股份

30,000,000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03%

解冻机关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解冻时间

2020

年

7

月

3

日

持股数量

30,000,000

股

持股比例

6.03%

剩余被质押及被轮候冻结股份数量

30,000,000

股

剩余被质押及被轮候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0%

剩余被质押及被轮候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03%

三、本次解除轮候冻结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信达风盛持有公司股份30,000,000股为无限售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6.03� %。 本解除轮候冻结后，信达风盛所持公司股份仍处于轮候冻结的具体情况如下：

冻 结 起 始

日期

执行法院

持 有 公 司 股 份

（

股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冻结数量

(

股

)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备注

2019

年

8

月

13

日

江苏省南京市

中级人民法院

30,000,000 6.03% 30,000,000 100%

轮候冻结

，

轮候冻结期限三年

。

（

详见公司临

2019-058

号公告

）

2020

年

3

月

13

日

浙江省绍兴市

中级人民法院

30,000,000 6.03% 30,000,000 100%

轮候冻结

，

轮候冻结期限三年

。

（

详见公司临

2020-013

号公告

）

四、股东所持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信达风盛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事项与本公司无关联，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2、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

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20〉浙执2号之二)；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2020司冻

0703-02号）。

特此公告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股票简称：会稽山 股票代码：

601579

公告编号：临

2020-029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所持股份解除部分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0年7月6日收到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出具的《协助执行通

知书》(〈2020〉津02执529号)及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2020司冻

0703-01号），解除对公司控股股东精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功集团” ）所持有公司164,000,

000股股份的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解除轮候冻结股份的原冻结情况

2019年8月8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因与精功集团、浙江精功机电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一案，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天津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2019〉津02执保176号)，对精功集团所持公司164,000,

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2.97%）进行了轮候冻结。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57）。

二、 本次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轮候冻结的情况

现因精功集团、浙江精功机电汽车集团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应破产管理人申请，法院解除债务人财

产的保全措施。 2020年7月3日,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向中登上海分公司出具了 《协助执行通知

书》(〈2020〉津02执529号)，解除对精功集团所持公司股份的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精功集团

本次解质

（

解冻

）

股份

164,000,000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2.97%

解冻机关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解冻时间

2020

年

7

月

3

日

持股数量

164,000,000

股

持股比例

32.97%

剩余被质押及被轮候冻结股份数量

164,000,000

股

剩余被质押及被轮候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0%

剩余被质押及被轮候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2.97%

三、 本次解除轮候冻结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精功集团持有公司股份除本次解除轮候冻结外，仍处于轮候冻结的具体情况

如下：

冻结起始日

期

执行法院

持有公司 股 份

（

股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冻结数量

(

股

)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备注

2019

年

4

月

10

日

上 海 市 高 级

人民法院

164,000,000 32.97% 164,000,000 100%

轮候冻结

，

轮候冻结期限三年

。 （

详

见公司临

2019-027

公告

）

2019

年

5

月

15

日

浙 江 省 绍 兴

市 越 城 区 人

民法院

164,000,000 32.97% 164,000,000 100%

轮候冻结

，

轮候冻结期限三年

。 （

详

见公司临

2019-044

公告

）

2019

年

7

月

22

日

浙 江 省 绍 兴

市 越 城 区 人

民法院

164,000,000 32.97% 164

，

000,000 100%

轮候冻结

，

轮候冻结期限三年

。 （

详

见公司临

2019-055

公告

）

2019

年

9

月

4

日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院

164,000,000 32.97% 164

，

000,000 100%

轮候冻结

，

轮候冻结期限

36

个月

。

（

详见公司临

2019-074

公告

）

四、风险提示

1、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 9�月 17�日依法裁定受理对公司控股股东精功集团进行重

整的申请，并指定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担任精功集团管理人，会稽山不在重整申请范围内。控股股东精

功集团进入重整程序，将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 2020年3

月12日， 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向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提交了将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的申请，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裁定浙江越光律师事务所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至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

效控制时止。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

告编号：2019-075、2020-014）。

2、公司与精功集团为不同主体，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

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相互独立。 精功集团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所涉及的事项均与公司无关联。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3、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及影响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

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20〉津02执529号)；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2020司冻

0703-01号）。

特此公告。

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七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558

证券简称：巨人网络 公告编号：

2020－

临

040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弘毅创领（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份变动，未

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弘毅创领（上海）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弘毅创领” ）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19年9月23日

至2020年7月3日，弘毅创领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累计减持25,672,60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2682%。 本次权益变动后，弘毅创领持有公司的股份为101,218,9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权益变动方式情况

减持时间 交易方式 减持数量

（

股

）

减持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

（

%

）

2019

年

9

月

23

日 大宗交易

1,000,000 0.0494

2020

年

1

月

7

日 大宗交易

120,000 0.0059

2020

年

1

月

7

日 大宗交易

850,000 0.0420

2020

年

1

月

7

日 大宗交易

150,000 0.0074

2020

年

1

月

9

日 大宗交易

400,000 0.0198

2020

年

1

月

13

日 大宗交易

150,000 0.0074

2020

年

1

月

13

日 大宗交易

350,000 0.0173

2020

年

1

月

15

日 大宗交易

300,000 0.0148

2020

年

1

月

15

日 大宗交易

680,000 0.0336

2020

年

2

月

4

日 大宗交易

1,000,000 0.0494

2020

年

2

月

4

日 大宗交易

4,000,000 0.1976

2020

年

2

月

12

日 大宗交易

3,000,000 0.1482

2020

年

3

月

2

日 大宗交易

780,000 0.0385

2020

年

3

月

10

日 大宗交易

800,000 0.0395

2020

年

3

月

10

日 大宗交易

1,000,000 0.0494

2020

年

5

月

14

日 大宗交易

600,000 0.0296

2020

年

5

月

19

日 大宗交易

1,000,000 0.0494

2020

年

5

月

27

日 大宗交易

700,000 0.0346

2020

年

6

月

15

日 大宗交易

400,000 0.0198

2020

年

6

月

15

日 大宗交易

500,000 0.0247

2020

年

6

月

23

日 大宗交易

300,000 0.0148

2020

年

6

月

30

日 大宗交易

130,000 0.0064

2020

年

7

月

2

日 大宗交易

3,520,000 0.1739

2020

年

7

月

3

日 大宗交易

3,942,600 0.1948

合计

25,672,600 1.2682

2.�本次转让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弘毅创领 无限售流通股

126,891,587 6.2682 101,218,987 4.9999

二、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1、弘毅创领于2015年12月11日作出股份限售承诺：弘毅创领2015年资产重组时所获公司股份自该

股份登记至弘毅创领名下之日起至36个月届满之日及业绩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前不上市交易或转

让。

2、弘毅创领于2016年2月15日作出业绩承诺：巨人网络2016年、2017年、2018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100,177.07万元、120,302.86万元和150,

317.64万元，若巨人网络在业绩补偿承诺期间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当年度净利润承诺数的，则弘毅创领

与其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应共同向公司进行股份补偿， 股份补偿不能满足各交易对方应当

承担的补偿责任的，剩余部分由各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予以补足。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均已履行完毕，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三、其他相关情况

弘毅创领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合伙协议的规定。

本次权益变动后，弘毅创领由持股5%以上股东变为持股5%以下股东，除本次权益变动外，弘毅创

领在未来12个月内不排除继续减持巨人网络股份的可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权益变动后90日内，弘毅创领仍需遵

循《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中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的减持规定。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

益的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发布的《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弘毅创领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7日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巨人网络

股票代码：002558

信息披露义务人：弘毅创领（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通讯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6号1126室

权益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零二零年七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合伙

协议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巨人网络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

少其在巨人网络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

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本报告书部分数据计算时需要四舍五入，故可能存在尾数差异，提请投资者注意。

第一节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本报告

、

本报告书 指

《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指弘毅创领

（

上海

）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通过在本报告书中披露的减持

巨人网络股份的权益变动行为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弘毅创领

（

上海

）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上市公司

、

巨人网络

、

公司 指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

弘毅创领

（

上海

）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

：

弘毅投资

（

上海

）

有限公司

（

委派代表

：

JOHN HUAN ZHAO

）

主要经营场所

：

中国

（

上海

）

自由贸易试验区基隆路

6

号

1126

室

注册地

：

中国

（

上海

）

自由贸易试验区

合伙类型

：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10000086215714P

有效期限

：

2013

年

12

月

20

日至

2033

年

12

月

19

日

经营范围

：

股权投资基金

，

投资咨询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弘毅创领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二、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

JOHN HUAN ZHAO

性别

：

男

护照号码

：

56147****

职务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国籍

：

美国

长期居住地

：

中国香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

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弘毅创领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

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其自身资金需求减持其持有的巨人网络部分股份。 弘毅创领于2019年9月23日

至2020年7月3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

二、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继续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不排除继续减持巨人

网络股份的可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

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权益变动后90日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仍需遵循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中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的减持规

定。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弘毅创领 无限售流通股

126,891,587 6.2682 101,218,987 4.9999%

本次权益变动后，弘毅创领持有101,218,987股巨人网络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999%。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以大宗交易方式进行。 弘毅创领于2019年9月23日至2020年7月3日期间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共计减持公司股份25,672,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682%。 如下表所示：

减持时间 交易方式 减持数量

（

股

）

减持数量占总股本的比

例

（

%

）

2019

年

9

月

23

日 大宗交易

1,000,000 0.0494

2020

年

1

月

7

日 大宗交易

120,000 0.0059

2020

年

1

月

7

日 大宗交易

850,000 0.0420

2020

年

1

月

7

日 大宗交易

150,000 0.0074

2020

年

1

月

9

日 大宗交易

400,000 0.0198

2020

年

1

月

13

日 大宗交易

150,000 0.0074

2020

年

1

月

13

日 大宗交易

350,000 0.0173

2020

年

1

月

15

日 大宗交易

300,000 0.0148

2020

年

1

月

15

日 大宗交易

680,000 0.0336

2020

年

2

月

4

日 大宗交易

1,000,000 0.0494

2020

年

2

月

4

日 大宗交易

4,000,000 0.1976

2020

年

2

月

12

日 大宗交易

3,000,000 0.1482

2020

年

3

月

2

日 大宗交易

780,000 0.0385

2020

年

3

月

10

日 大宗交易

800,000 0.0395

2020

年

3

月

10

日 大宗交易

1,000,000 0.0494

2020

年

5

月

14

日 大宗交易

600,000 0.0296

2020

年

5

月

19

日 大宗交易

1,000,000 0.0494

2020

年

5

月

27

日 大宗交易

700,000 0.0346

2020

年

6

月

15

日 大宗交易

400,000 0.0198

2020

年

6

月

15

日 大宗交易

500,000 0.0247

2020

年

6

月

23

日 大宗交易

300,000 0.0148

2020

年

6

月

30

日 大宗交易

130,000 0.0064

2020

年

7

月

2

日 大宗交易

3,520,000 0.1739

2020

年

7

月

3

日 大宗交易

3,942,600 0.1948

合计

25,672,600 1.2682

注：本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和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巨人网络股份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巨人网络101,218,987股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且不存在被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弘毅创领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六个月内， 除本报告第四节披露的信

息以外，无其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弘毅创领（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弘毅创领（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年月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弘毅创领（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年月日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弘毅创领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其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证券部，以供投资者查询。

联系人：王虹人

联系电话：（021）33979999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重庆市

股票简称 巨人网络 股票代码

00255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弘毅创领

（

上海

）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对境内

、

境外其

他上市公司持股

5%

以上

是

□

否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否拥有境内

、

外

两 个 以 上 上 市 公

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种类

：

A

股

持股数量

：

126,891,587

股

持股比例

：

6.2682%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的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种类

：

A

股变动数量

：

-25,672,600

股

变动比例

：

-1.2682%

本次变动后持股数量

：

101,218,987

股持股比例

：

4.9999％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 月 是 否 在 二 级

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审批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弘毅创领（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年月日

Disclosure�信息披露

B069

■ 2020年7月7日 星期二


